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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及 社 會 行 政 學 系  
黃 敬 歲  

就 立 法 會 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於 2010 年 9 月 27 日 會 議 陳 述 意 見  

 
 

前 言  

 
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草 案 》的 背 景 可 從 2006 年 1 月 20 日 立 法 會

研 究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寄 宿 學 額、高 中 教 育 及 就 業 機 會 的

有 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說 起，由 於 會 議 上 多 個 關 注 團 體 及 家 屬 申 訴

智 障 子 女 於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（ 下 稱 「 私 院 」） 受 到 非 人 道 的 對 待 ，

因 此 會 議 上 全 體 議 員 一 致 通 過 議 案，促 請 政 府 盡 速 立 法 監 管 私 院，以

保 障 殘 疾 人 士 的 生 活 質 素，阻 止 私 院 提 供 不 人 道、不 合 理 的 住 宿 服 務

（ 見 立 法 會 CB(2)1109/05-06 號 文 件 ）。  

 
當 時 全 港 約 有 20 多 間 私 院 ， 共 提 供 約 1000 個 宿 位 。 直 至 本 年 8

月 31 日，社 會 福 利 署（ 下 稱「 社 署 」）已 知 的 私 院 數 目 已 増 至 64 間 。

但 符 合 「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」 要 求 的 私 院 卻 只 有 6 間 ， 居 住 在 其 餘 58 間

未 能 符 合 要 求 的 殘 疾 人 士，每 天 均 面 對 沒 有 任 何 保 障 的 私 院 生 活。本

人 於 2006 年 會 議 上 發 言 時 ， 曾 以 「 有 殘 疾 人 士 可 能 每 天 都 受 到 不 人

道 的 對 待，我 們 是 零 容 忍；容 許 質 素 如 此 惡 劣 的 私 院 存 在，一 日 都 嫌

多 」 作 結 ， 今 日 本 人 無 奈 地 仍 然 要 以 此 作 為 前 言 。  

 

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及 有 關 的 政 策 事 宜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意 見 及 疑 問 ：  

 

1. 從 速 通 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， 落 實 發 牌 規 管 私 院  
 

由 當 局 著 手 草 案 起 擬 工 作 至 今 接 近 四 年，期 間 私 院 數 目 増 加 超

過 三 倍 ， 即 是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殘 疾 人 士 居 住 在 不 受 監 管 的 私 院 內 ，

每 天 過 著 毫 無 保 障 的 生 活 。 立 法 規 管 私 院 是 刻 不 容 緩 ， 本 人 促 請

立 法 會 及 當 局 從 速 通 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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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研 究 於 政 策 內 加 入 定 期 檢 討 及 修 訂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的 機 制 ， 以 確 保

《 實 務 守 則 》 能 與 時 並 進  

 

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過 去 數 次 有 關 此《 條 例 草 案 》的 會 議 上，有 不

少 殘 疾 人 士 團 體 、 家 屬 團 體 及 學 術 界 均 反 對 當 局 將 發 牌 標 準 釐 訂

低 於 2002 年《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實 務 守 則 》（ 下 稱《 實 務 守 則 》）所 訂

的 標 準 。 當 時 委 員 亦 十 分 關 注 這 點 。 因 此 ， 本 人 希 望 委 員 會 要 求

當 局 在 政 策 上 加 入 定 期 檢 討 及 修 訂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的 機 制 。 建 議 參

與 檢 討 及 修 訂 機 制 的 人 士 應 包 括 殘 疾 人 士 、 家 屬 、 復 康 界 、 學 術

界 及 相 關 持 份 者 ， 以 監 察 《 實 務 守 則 》 能 定 時 檢 討 及 修 訂 ， 確 保

《 實 務 守 則 》 隨 著 社 會 文 明 而 提 升 標 準 ， 並 能 與 國 際 要 求 （ 如 聯

合 國 《 殘 疾 人 權 利 公 約 》） 接 軌 。  

 

3. 促 請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過 渡 期 方 案  

 
社 署 於 2006 年 9 月 成 立「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」至 今，一 直 只 有 6 

間 私 院 符 合 要 求 ， 顯 示 近 兩 年 開 始 經 營 的 私 院 無 視 當 局 對 經 營 者

的 要 求 ， 一 直 無 意 提 升 質 素 水 平 。 這 58 間 私 院 於 《 條 例 》 執 行

後 ， 很 大 機 會 不 能 達 標 須 停 止 經 營 ， 屆 時 將 約 有 二 、 三 千 名 殘 疾

住 客 無 家 可 歸 。 因 此 ， 本 人 促 請 當 局 短 期 內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過 渡 期

解 決 方 案 ， 以 舒 緩 住 客 及 其 家 屬 的 憂 慮 和 困 擾 。 未 知 當 局 刻 下 有

否 評 估 形 勢 ， 本 人 對 此 有 以 下 的 疑 問 ：  

 

1) 當《 條 例 》執 行 後，當 局 預 料 有 多 少 殘 疾 住 客 受 到 私 院 停 止 經

營 所 影 響 ？  

 

2) 有 關 當 局 現 時 是 否 已 著 手 草 擬 過 渡 期 方 案 ， 如 是 ， 請 告 知 構

思 之 具 體 內 容 ； 如 否 ， 請 告 知 草 擬 及 提 交 過 渡 期 方 案 的 時 間

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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